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7-005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设立中南建设区块链农业发展 

（深圳）企业(有限合伙)并联合投资大数据农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整体情况概述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与从玉

先生、高罡一先生、穆晨先生合资设立中南建设区块链农业发展（深圳）企业(有

限合伙) (暂定名) （以下简称 “本合伙企业”）。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企业，

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29,700 万元，占本合伙企业的 99%。从玉先生、高罡一先

生、穆晨先生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135 万元、75 万元、

90万元，合计占本合伙企业 1%。 

本合伙企业的唯一目的是以股东的身份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大荒股份”）合资成立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合伙企业

对标的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为 29999.9999 万元，持股 80%。 

2017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合资设立中南建设区块链农业发展（深圳）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并联合投

资的议案》，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投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仍需获得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的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伙企业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自然人 

（1）从玉，男、汉族，身份证号：34122219691215****，黑颈鹤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系海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海洋音乐”）独

家天使投资人，参与领导互联网音乐版权市场，促成酷狗酷我合并，2016 年海



洋音乐与 QQ音乐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音乐公司。 

（2）穆晨，男、汉族，身份证号：11010119860126****，北京宾果联合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宾果为金融机构及传统产业提供互联网转型咨询、新金融创

新服务及互联网科技服务等，合作及服务过包括阿里金融、渤海信托、安徽金融

资产交易所等多家金融类机构。 

（3）高罡一，男、汉族，身份证号：23018319850406****，互联网营销专

家 

上述三人不持有本公司股票，在此次合作之前与本公司无关联交易。 

三、拟设立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南建设区块链农业发展（深圳）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 

公司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深圳前海 

执行事务合伙人：穆晨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投资其他股权基金;开展股权投资和

企业上市咨询业务;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出资额：30,000 万元 

资金来源：有限合伙企业资金来源为三名普通合伙人和本公司出资，不对外

募集资金。 

四、有限合伙企业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从玉先生、高罡一先生、穆晨先生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以现

金方式认缴出资 135万元、75 万元、90万元，合计占合伙企业 1%的份额；中南

建设作为有限合伙人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29,700 万元，占合伙企业 99% 的份

额，上述投资款按照拟与北大荒成立的合资公司（标的公司）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分期出资到位。 

2、收益分配机制：普通合伙人总应分配收益=净收益的 20%+普通合伙人总

投资本金+（净收益的 80%×1%），普通合伙人之间按占普通合伙人总权益比例分

配收益，有限合伙人应分配金额=净收益的 80%×99%+有限合伙人投资本金。 

3、亏损分担与债务承担方式：有限合伙在认缴出资总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

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超出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的亏损由普通合



伙人承担；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应先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

进行清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4、管理机制：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中穆晨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执

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

理。本合伙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经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后，方可对外投资。投资决

策委员会由四名人士组成，其组成为各机构合伙人指派一名代表及各自然人合伙

人。投资决策委员会超过三分之二票同意即视为通过，有限合伙人指派的代表具

有一票否决权。 

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唯一投资标的为与北大荒股份设立的合资公司，有限合伙

企业持有合资公司 80%股权，本公司通过对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控制

从而控制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 

5、权利与义务 

（1）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监

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享受相关投资收益；维护合伙财产的统一性，不得从事可

能损害合伙企业利益的投资活动。  

（2）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负责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分享

收益权; 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

状况，可以以对本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不超过投资额的 25%的金额,进行联合投

资等。 

6、违约责任 

（1）普通合伙人私自以其合伙权益出质的,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其他合伙人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2）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给有限合

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

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

的责任。 

（3）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违反《合伙企业法》而导致

合伙企业解散的,应当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五、拟与北大荒股份设立合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北大荒粮仓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建三江 

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数据分析、软件开发、农产品仓储、贸易代

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批发与零售、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 

出资额：30,000 万元 

股东情况：合伙企业货币出资 299,999,999.00 元，持股 80%；北大荒股份

货币资金 1.00元，持股 20%。 

资金来源：合伙企业与北大荒股份的自有资金 

六、合资公司协议主要内容 

1、管理机制：股东会为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股东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

权。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 5人，其中合伙企业推荐 4名董事，

并推荐 1名董事长候选人，北大荒股份推荐 1名董事；监事会成员 3人，合伙企

业与北大荒股份双方各 1人，职工监事 1人，北大荒股份推荐监事会主席候选人。

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由合伙企业派遣。 

2、各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1）合伙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1) 负责提供建设农业服务平台项目所需技术，负责项目的设计方案以

及运营方案，负责合资公司的组织建设，负责合资公司运营所需资金。 

（2）北大荒股份权利与义务 

1) 合资公司存续期内，北大荒股份有义务为合资公司提供并更新所属

农业分公司与农产品电商平台相关的数据、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据

以及农业物联网系统所涵盖的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北大荒股份或北大荒股份

通过第三方采集的相关土地、农户、生产种植、交易等产业数据。北大荒股份为

合资公司收集、提供、更新上述数据、APP推广、农业服务及其他业务总包服务，

在合资公司成立三年内以每年 300万元的固定价格向合资公司收取服务费。 

2)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合资公司及股东的共同利益，本协议生效

后，合资公司存续期内北大荒股份不得独资或与其他第三方成立与合资公司相同



经营模式的其他公司，北大荒股份不得向与合资公司相同经营模式的其他第三方

提供上述相关数据，北大荒股份向其他第三方商业机构或个人提供上述相关数

据，不得损害合资公司利益。 

3) 北大荒股份有义务为合资公司推荐相关的合作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合作银行、农产品贸易商、农产品加工厂等生态合作伙伴。同时北大荒股份需利

用其组织化优势协助合资公司开展相关宣传及业务活动。 

4) 合资公司开展业务时，北大荒股份有义务向合资公司推荐农业专家

及人才，合资公司吸收北大荒股份推荐人才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雇佣关系、顾问

关系、合作关系、人才借调。 

七、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该项目的合作对于本公司转型区块链领域项目落地有着重要意义，北大荒股

份已经完成其 16家下属分公司（农场）1000多万亩农业用地的物联网信息系统

的建设、运行。合资公司基于农业物联网生成的原产地农业大数据打造农产品交

易平台和金融平台，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建立封闭农产品供应及农产品区块链

认证追溯体系，为消费者提供放心农产品，符合本公司区块链战略转型方向，有

助于进一步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场景的落地，同时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征信体系为

农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2、存在的风险  

区块链技术做为认证追溯的应用是当前区块链技术应用之一，主要是利用区

块链的不可篡改和时间戳的特性，在奢侈品、疫苗等物品在流转环节有所应用，

但在农产品生产、流通方面的应用较少，公司将通过引进国际知名的区块链应用

专家顾问对此项工作进行指导，在后期的电商交易平台运营方面也需要专业人士

的引入确保项目整体有效运营。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因合资公司运营涉及农产品电商交易和供应链金融等众多环节，未来盈利性暂时

无法预计，本合资公司成立初期主要是溯源大数据系统的建设、宣传工作，公司

将规范投资资金的合理使用，预计短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南建设区块链农业发展（深圳）企业(有限合伙)协议 

3、关于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做农业互联网+

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